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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二）新北市 112 年原住民族語文競賽海外臺灣學校、大陸地區

臺商學校學生組及教師組報名表 

組別 
□學生組 
□教師組 

項目  

參賽族語別               族語 語別  

競賽員 

競賽員姓名 
 

（姓名請勿潦草） 

照片 

黏貼相片 

(3 個月內清晰 2 吋 

半身大頭照片，未附不

受理) 

身分證字號 
統一編號 

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性別  

電話 
O： 
H： 
手機： 

就讀學校及年級 
服務單位及職稱 

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聯絡地址  

指導老師(如無，可免填) 

指導老師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電話 
O： 
H： 
手機： 

服務單位 
及職稱 

 

競賽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位印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一、請於報名期限 112 年 9 月 1 日（星期五）前掛號寄送至桃子腳國中小教導處（以 9 月 1 日

郵戳為憑），未以掛號寄送者，至遲於 9 月 2 日下午 4 時送達桃子腳國中小教導處收。 

二、指導老師以實質指導者 1 人為限（不得掛名），社會組得免列指導老師。 

三、項目欄務必填寫族語及語別(如附件 3)如：阿美族語，海岸阿美；或泰雅族語，賽考利 

    克語等。 

四、請檢附戶籍謄本。 


